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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大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量
削减替代监督管理工作指南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改善区域环境质量，严格控制重大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，

确保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要求的区域新增污染物削减替代

措施落实到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建设项目环

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对重大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削减替

代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指南如下。

本指南适用于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的编制

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石化、煤化工、火电（含热电）、钢铁、有色金

属冶炼、制浆造纸行业建设项目。市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审批的重

大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。

本指南所指新增污染物包括国家实行排放总量控制的污染物，

以及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超标或环境影响预测超标的特

征污染物。

一、严格区域削减替代措施要求

（一）【总体原则】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的，建设单位应

对新增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削减替代，通过区域现役污染源治理措施，

实现区域“增产不增污”，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质量不恶化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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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。

（二）【总体要求】建设单位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时，应明确

新增污染物的削减替代量、削减来源、责任主体及完成时限，削减

替代措施应真实可行。

削减替代措施应由建设单位、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，及其所

在地市级人民政府共同确认并作出落实承诺，明确各方责任。

（三）【削减替代源要求】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削减替代来源

应为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上一年度或本年度已采取的治理措

施，或拟采取的可在建设项目投产前完成的治理措施。削减替代来

源原则上应与建设项目位于同一地级市，可通过分配、转让、交易

等多种方式获取。现有工程采取治理措施形成的减排量优先用于本

企业新改扩建项目削减替代。

为实现既定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、必须完成的减排任务采取

的削减措施不得用于建设项目削减替代。达标排放的排污单位进一

步采取措施形成的减排量可用于削减替代。超标排放的排污单位采

取治理措施满足达标要求后，进一步减排形成的减排量可用于削减

替代。

（四）【记录减排量出让情况】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批复后，出

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所在地市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应将削减替代措

施、减排量、出让量和出让去向在排污许可证上进行记录。出让减

排量的排污单位已停业、关闭的，许可证核发部门依法注销其排污

许可证。

（五）【拟采取的措施要求】全部削减替代措施应在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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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成投产前完成。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应制定落实计划，明确拟

采取的措施、完成时限、可形成的减排量、出让给本项目的减排量，

并定期通过排污许可执行报告上报措施落实进展。

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应在削减措施完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提出

变更排污许可证申请，许可证核发部门依法予以变更，并载明治理

措施、减排量、出让量和出让去向。治理措施为排污单位整体关停

的，许可证核发部门依法注销其排污许可证。

（六）【严惩虚假替代、措施不落实】严禁提供虚假治理措施，

严禁重复使用减排量。建设单位提供虚假削减替代措施，重复使用

减排量，以欺骗、谎报等不正当手段通过环评审批的，环评审批部

门应依法撤销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决定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建设项目申领排污许可证时，应说明削减替代措施落实情况。

削减替代措施未按环评批复要求落实的，排污许可核发部门不予核

发其排污许可证。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未按要求落实削减替代措

施的，排污许可核发部门可依据环评批复要求直接变更、注销出让

减排量的排污单位的许可证。

二、加强削减替代措施落实监管

（七）【纳入“三同时”和证后执法检查】各级生态环境部门

应将削减替代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监督

检查和排污许可证后执法，列入年度执法计划开展“双随机”抽查。

对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未按要求在建设项目投产前完成治理

措施，重复出让减排量依规处理；对不按要求开展自行监测、提交

执行报告，超过变更后的许可排放量排污，许可证注销后无证排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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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违法行为，依法予以处罚。

（八）【事中事后监管】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每年对生态环境部

和本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削减替代措施落实情况和监管情况进行跟

踪检查，全面检查削减替代措施落实进度、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

排污许可证变更或注销情况、已出让的减排量记录情况、市级生态

环境部门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执法情况，11 月

底前将年度检查报告报送生态环境部。

（九）【压实地方政府责任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

后，确认并作出落实承诺的地市级人民政府应监督削减替代措施落

实。

生态环境部每年开展削减替代措施落实情况专项检查，对未按

承诺落实削减替代措施，未监督排污单位落实削减替代措施导致项

目实施后区域环境质量恶化，或提供虚假治理措施、重复使用减排

量的地方政府，视情采取通报、约谈、限批等措施，突出问题线索

移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。

三、其他落实保障措施

（十）【平台数据监管】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充分运用全国建

设项目环评统一申报和审批系统、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、

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对削减替代措施落实情况

实施监督检查和执法，跟进项目建设投产情况，并将检查、执法情

况上传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。

（十一）【信用监管】对监督检查和执法中发现的提供虚假削

减替代措施、重复使用出让减排量、不按要求落实削减措施的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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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和排污单位，县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违法失信行为记

入社会诚信档案，及时向社会公布违法者名单，通报相关部门进行

信用联合惩戒。

地方政府未监督督促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按要求落实削减替

代措施、未履行落实承诺的，将其行为纳入政务失信记录，依托“信

用中国”网站等依法依规逐步公开。

（十二）【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】建设单位报批环境影响报告

书前，应将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制定的削减措施落实计划，及其

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对削减措施的确认和落实承诺向社会公开。

建设单位、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及其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应

每年向社会公开削减措施落实进展。
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按照信息公开相关要求，及时公开削减

替代措施落实情况和监管情况，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、参与

权和监督权。

（十三）【附则】本指南自 2020 年 月 日起施行，由生态

环境部负责解释。


